
记者获悉，《三年行动方案》

明确未来三年将围绕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的法律需求，创新设立

“人工智能案件联合工作站”“前

沿领域法治保障理论实践研究”

“人工智能法治护航工作联席

会”“跨省办案资源协同网络”

“跨区域课题组”“人工智能司法

治理案例共享平台”六大协作机

制，重点破解技术研发、数据安

全等领域的法律难题。 同时，依

托“光启 X 空间”等载体，严惩

侵害核心技术犯罪，探索知识产

权案件“刑民协同”办案模式，强

化金融风险防范，全面护航产业

链升级。

针对人工智能“研发—转

化—产业化”全链条，《三年行动

方案》提出构建“行政 + 司法”综

合保护体系，建立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提升风险预警与处置能

力。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将联合区

政协，引入政协委员中的技术专

家参与检察监督，推动专业化履

职与民主监督深度融合，为创新

企业提供精准法治服务。

据悉，为应对人工智能全球

化发展需求，《三年行动方案》

强调加强涉外法治能力建设，

计划组建专业化综合履职团

队，并联合高校、企业培育兼具

法律与科技背景的复合型人

才。发布会上，13 位来自学界与

产业界的专家受聘为智库成

员， 未来将为检察工作提供前

沿技术研判支持。

会上同步披露的数据显示，

2024 年以来， 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共办理涉企犯罪案件 197 件，

追回经济损失 3700 万元， 并创

新设立“检互·西岸”知识产权保

护平台，牵头制定全国首份《人

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风险管理指

南》。在网络治理领域，办理新型

数字犯罪案件 248 件， 推动 11

项行业标准落地，助力构建清朗

网络生态。

发布会现场，五起涵盖职务

犯罪、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典

型案例同期发布，彰显检察机关

“打击—挽损—治理” 一体化履

职模式。

近日，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于上海“模速空间” 创新生态社区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推出《服务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 年）》（以下简

称《三年行动方案》），通过六大协作机制、四大核心任务及国际化人才战略，为

区域人工智能产业提供系统性法治保障。 发布会同时举行聘任人工智能领域专

家智库仪式，并通报了 2024 年以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阶段性成果。

徐汇检察推出三年行动方案，服务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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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生前， 用手机录了一段遗

嘱，过世后，一家人却因这份遗嘱，

闹上法庭。

【案情回顾】

胡某（女）与陈某（男）育有两子

女， 二人离婚时约定好子女归男方

抚养，房产归女方所有。 后来，胡某

自己用手机录制了一段遗嘱录像，

口述表示其名下的财产都归两子女

所有。胡某去世后，陈某作为两子女

的监护人， 要求按照胡某遗嘱意愿

让两子女继承胡某财产， 而胡某的

父母则认为应该按照法定继承享有

相应的继承权， 陈某便根据录像的

遗嘱向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

上饶市铅山县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规定，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

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本案中， 胡某的遗嘱录音录像

中只见胡某一人，未有见证人，缺乏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的形式要件，

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认定胡某的

录音录像遗嘱无效， 最终依法判决

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录像遗嘱合法有效， 应当符合

下列要件：

一、 由遗嘱人亲自叙述遗嘱的

内容。 这是由遗嘱的独立性决定的。

遗嘱必须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

愿，由本人独立做出，不许以他人意

思辅助或代理。

二、 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见证。见证人至少是两人，根据设立

遗嘱见证人的目的， 遗嘱见证人必

须是能够客观公正地证明遗嘱真实

性的人，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

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未成年

人、精神病患者、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不得充当

见证人；二是非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是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没有利害

关系；四是知晓遗嘱所用的语言。

三、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

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在记录

姓名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清晰地说出自

己的真实姓名， 即遗嘱人和见证人

应当清晰地陈述其在居民身份证件

或者户口簿上登记的姓名， 最好是

能够念出身份证号码， 以便于确定

遗嘱人和见证人的身份；其二，在记

录姓名时，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按照

一定的顺序，依次进行，以便于确保

陈述的清晰和真实性。 在记录肖像

时，应将录像镜头焦距对好，不能模

糊， 上半身影像和全身影像都应在

录像中有所反映， 尤其是脸部图像

更需要清晰地呈现出来。

四、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

像中记录年、月、日。 在记录时，需要

注意的问题是： 其一，遗嘱人和见证

人都必须在录像中记录年、月、日；其

二，遗嘱所记录的年、月、日三要素必

须齐全，年、月、日三者缺一不可。

此外，如果遗嘱人、见证人没有

在录音录像遗嘱中口述自己的姓名

和日期， 而是在封存遗嘱的材料上

写上自己的姓名和日期， 该遗嘱不

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件，应

认定为无效遗嘱。

（来源： 福建法治）

女子生前用手机录遗嘱，有效吗？

法院这样判

房屋买卖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合同，

它是指出卖人将房屋交付并转移所有权与买受

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北京市中盾（赤峰）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彤回答网友提问。

网友咨询：

房屋买卖“阴阳合同”的效力该如何认定？

律师解答：

阴阳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

两份以上的内容不相同的合同，一份对内，一份

对外， 其中对外的一份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而是以逃避国家税收等为目的；对内的一份

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可以是书面或口头。

一般因为“阴阳合同”中的“阳合同”因不体现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不发生效力，而“阴合同”是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认定为有效合同，“阴

合同”只要内容合法，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如果

利用“阴阳合同”实施违法行为，或者以合法的

形式掩盖违法的目的，则不仅伪装的“阳合同”

无效，被伪装的“阴合同”也因内容违法而无效。

律师补充：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或

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交付不动产的，

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没有实际履

行， 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

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 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不动

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

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

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

律行为有效：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真实；（三）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该

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

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四条 行为人

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来源：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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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请问婚假是算工作日还是

自然日？

答： 您好！ 按照《关于转发 <关

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

问题的通知 > 的通知》相关规定，职

工本人结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由

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 酌情给予一

至三天的婚假。 该通知明确一至三

天婚假为工作日。

同时，按照《北京市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依法办理

结婚登记的夫妻， 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婚假外，增加假期七日。 增加的七

天婚假同为工作日。

综上所述， 婚假一般能休八至

十天。 （来源： 首都之窗）

婚假包含休息日吗？

官方解答来了

法官说法 >>>


